(修正版-115年2月1日起新聘者適用本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獎勵新聘優秀教師申請表
	聘任學院(系所)
	學院                       系(所)

	申請人姓名
	

	職稱
	編制內專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編制內專任教師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新聘優秀教師之必備資格與應具條件：符合本要點第2點第1項之條件
(擇一勾選)

	□優秀新進教師：須為助理教授以上等級，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  1.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者。
·  2.申請日前三年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一般型研究計畫)主持費達二次以上者。
·  3.申請日前三年內主持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累計達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者。
·  4.申請日前三年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一般型研究計畫)主持費一次以上者及主持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累計達新台幣壹百萬元以上者。
·  5.曾獲國內外重大獎項、國際知名院士或學者專家，或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或已經為國內外知名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相當職務者。
·  6.研究領域須契合國家發展方向及本校特色領域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資通訊、新能源產業、智慧製造等，且申請日前三年內以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或三年內其中一年之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之二倍。
□傑出新進教師：須為教授以上等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1.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  2.曾獲國內外重大獎項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
·  3.研究領域須契合國家發展方向及本校特色領域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資通訊、新能源產業、智慧製造等，且申請日前三年內以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之三倍，或三年內其中一年之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之五倍。
□外籍新進教師：新聘教師以國內第一次聘任者為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1.為知名國際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專家。
·  2.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
·  3.已經為國內外知名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相當職務者。


	本校新聘優秀教師申請第3年獎勵金：績效符合本要點第3點第2項之條件
	□ 1.教師以本校名義執行至少一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學計畫或國科會國際合作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優秀及外籍新進教師須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傑出新進教師須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之三倍。
□ 2.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累積計畫案總金額超過壹佰萬元者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優秀及外籍新進教師須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傑出新進教師須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平均值之三倍。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權責
單位
	審查事項

	系(所)級
審查
	□本申請案符合獎勵新聘優秀教師作業要點第   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本聘任案於   年   月   日第     次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系所主管核章:

	院級
審查
	□本申請案符合獎勵新聘優秀教師作業要點第   點第   項第   款第   目。
本聘任案於   年   月   日第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院長核章:

	人事室
	案內申請是否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是  □否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研發處
	□案內申請人是否曾經支領本校核發之各項彈性薪資獎勵金？
□是        □獎勵金名稱：                  □獎勵金總金額：
□否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研發處
(符合左列各款目條件資格者請加會權責單位)
§2Ⅰ(1) ①②③④⑥

§2Ⅰ(2) ①③

§3Ⅱ(1)(2)
	案內申請人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1目)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申請日前三年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一般型研究計畫)主持費達二次以上?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2目)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申請日前三年內主持政府機關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3目時，應併會產學處)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申請日前三年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一般型研究計畫)主持費一次以上者及主持政府機關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4目，應併會產學處)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2款第1目)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以本校名義執行至少一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3點第2項第1款，應併會產學處、國際處)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政府產學)累積計畫案總金額超過壹佰萬元者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3點第2項第2款，應併會產學處)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案內申請人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或三年內其中一年之著作或競賽成果，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點數，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6目、第2點第1項第2款第3目、第3點第2項第1至2款)

承辦人：　　      　  組長:                 研發長:

	產學處
(符合左列各款目條件資格者請加會權責單位)
§3Ⅱ(1)、(2)
	案內申請人申請日前三年內主持公民營企業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累計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3目，應併會研發處)

承辦人：　　      　  組長:                 產學長:

	
	案內申請人申請日前三年內主持公民營企業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計畫金額累計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2點第1項第1款第4目，應併會研發處)

承辦人：　　      　  組長:                 產學長:

	
	案內申請人以本校名義執行至少一案國科會產學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3點第2項第1款，應併會研發處)

承辦人：　　      　  組長:                 產學長:

	
	案內申請人主持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民間產學)累積計畫案總金額超過壹佰萬元者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3點第2項第2款，應併會研發處)

承辦人：　　      　  組長:                 產學長:

	國際處
§3Ⅱ(1)
	案內申請人以本校名義執行至少一案國科會國際合作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任職本校期間之著作或競賽成果，是否符合勾選條件之標準?  
□是  □否(第3點第2項第1款，應併會研發處、產學處)

承辦人：　　      　  組長:                 國際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獎勵新聘優秀教師申請人資料表
壹、基本資料　　　　　　　　　　　　　　　
	一、申請人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請黏貼二吋照

片乙張於此欄

	性別
	□男□女
	通訊處
	
	

	聯絡方式
	□申請人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現職學校
	□有：                
□無
	任教系所
	
	職稱
	

	申請
類別
	□優秀新進教師
□傑出新進教師
□外籍新進教師
	專業
背景
	□半導體              □新能源產業
□人工智慧            □智慧製造
□資通訊              □其 他          
註：每人限選一項

	申請人簽名：

	學歷
(至多5筆)
	校名/系科別
	教育程度
	修業年限

	
	
	
	

	
	
	
	

	
	
	
	

	
	
	
	

	
	
	
	

	經歷
(至多10筆，含現職)
	服務機關/職稱
	及任職年月

	
	
	

	
	
	

	
	
	

	
	
	

	
	
	

	
	
	

	
	
	


貳、獲獎紀錄
	獲獎年度
	獎項名稱
	備註

	
	· 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者。
·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 曾獲國內外重大獎項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
	

	
	· 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者。
·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 曾獲國內外重大獎項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
	


參、申請日前三年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一般型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國科會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計畫主持費

	
	
	
	
	
	

	
	
	
	
	
	

	
	
	
	
	
	

	
	
	
	
	
	

	
	
	
	
	
	

	
	
	
	
	
	

	
	
	
	
	
	

	
	
	
	
	
	

	
	
	
	
	
	

	
	
	
	
	
	

	
	
	
	
	
	

	
	
	
	
	
	

	
	
	
	
	
	


肆、教師以本校名義執行至少一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產學計畫或國科會國際合作計畫
(一)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年度
	國科會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計畫主持費

	
	
	
	
	
	

	
	
	
	
	
	


(二) 國科會產學計畫
	計畫年度
	國科會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計畫主持費

	
	
	
	
	
	

	
	
	
	
	
	


(三) 國科會國際合作計畫
	計畫年度
	國科會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計畫主持費

	
	
	
	
	
	

	
	
	
	
	
	



伍、主持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企業一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一)政府機關
	計畫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管理費

	
	
	
	
	
	

	
	
	
	
	
	

	
	
	
	
	
	

	
	
	
	
	
	

	
	
	
	
	
	

	
	
	
	
	
	



(二)公民營企業
	計畫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計畫總經費
	管理費

	
	
	
	
	
	

	
	
	
	
	
	

	
	
	
	
	
	

	
	
	
	
	
	

	
	
	
	
	
	

	
	
	
	
	
	


陸、在本校從事研發工作的成果衍生技術移轉(請填最近3年資料)
	實收年度
	技術移轉名稱
	技術移轉實金額

	
	
	

	
	
	

	
	
	

	
	
	


柒、曾獲國內外重大獎項、國際知名院士或學者專家，或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或已經為國內外知名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相當職務(請敍述具體事蹟。)
	年度
	具體事蹟

	
	

	
	

	
	

	
	

	
	



捌、著作目錄：
(一)請詳列個人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三)若期刊屬於SCI、EI、SSCI或A&HCI等時，請註明；若著作係經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生，請於最後填入相關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編號。
	

	

	

	

	

	

	

	

	

	

	

	

	

	

	

	

	

	

	

	

	

	



共9頁,第3頁
